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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七題：銀行的服務收費  

 

２０１１年５月１１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五月十一日）在立法會會議上陳鑑林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據悉，現時本港有些銀行已豁免長者個別服務項目的收費，但有些銀

行仍向平均結餘低於特定金額的戶口，以及使用櫃台服務的人士另行收

費，令弱勢社群（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受助人等）在

生活費緊絀的情況下仍被定期收取相關服務費。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是否知悉，現時本港哪些主要銀行向低結餘戶口及使用櫃台服務的

人士另行收費；相關收費大致為何（請列表說明）；當中哪些銀行已豁免

長者上述服務收費，以及哪些銀行有豁免「綜援」受助人上述服務收費； 

 

（二）過去三年，政府及香港金融管理局有否收到市民關於銀行服務收費

的投訴；如有，按年列出投訴個案的數目及結果；及 

 

（三）過去三年，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勞工及福利局，有否就爭取銀行豁

免「綜援」受助人服務收費事宜，進行過任何討論或游說工作；若有，進

展及結果為何；若否，當局會否考慮在未來進行有關工作？ 

 

答覆： 

 

主席： 

 

  政府當局對問題的回覆如下： 

 

（一）現時全港擁有較大分行網絡的銀行包括有中銀（香港）、滙豐、恒

生、東亞、渣打，和星展（香港）。它們總共有６７５家分行，佔全港銀

行分行的一半。它們絕大部分有豁免長者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受

助人等弱勢社群因港元儲蓄戶口結餘低於銀行要求的收費。詳情載列於附

件。 

 

  除上述的銀行外，大部分其他零售銀行都有豁免長者及／或綜援受助

人等弱勢社群低結餘港元儲蓄戶口收費的安排。 



 

  至於櫃位服務費方面，一般來說，存戶使用櫃位服務如提款、存款或

轉賬，銀行都不會另行收費。此外，為照顧低存款戶的需要，部分銀行設

有沒有最低存款結餘要求的戶口供客戶選擇，銀行會為這些客戶免費提供

提款卡，以供客戶使用自動櫃員機提款或轉賬。但若該戶口類別的客戶使

用櫃位進行現金提款或轉賬，銀行會就每項交易收費約二十元。 

 

（二）香港金融管理局（金管局）收到市民關於銀行服務收費投訴的按年

數字分別是四宗（二○○八年）、１３宗（二○○九年）、１７宗（二○

一○年）及兩宗（截至二○一一年四月）。這３６宗投訴個案並非涉及弱

勢社群投訴銀行就持有帳戶錄得低結餘或使用櫃台服務收取費用。 

 

  此外，根據金管局的資料顯示，銀行對全部投訴個案均已作出妥善處

理。金管局亦無發現銀行在通知及確保客戶對收費知情方面違反《銀行營

運守則》的要求。 

 

（三）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勞工及福利局了解公眾關注存款帳戶收費對弱

勢社群可能造成的影響。就此，金管局一直透過與《銀行營運守則》委員

會進行商討，鼓勵銀行業界設立適當的豁免收費政策。香港銀行公會（公

會）於二○○七年向其會員發出通告，指出公會明白存款帳戶收費乃個別

銀行的商業決定，但呼籲銀行就存款帳戶收費採納適當的豁免政策。公會

亦再於二○○九年發出通告，鼓勵銀行應備有有關其豁免收費政策的資

料，以隨時預備解答客戶的問題。金管局會繼續密切注視有關情況，並在

有需要時與業界跟進。  

完  


